·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代繳公用事業費暨農保費委託書
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編 號：        
	□啟用(□不同意獎金入戶) □終止
□不同意統一發票五獎、六獎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仟元獎獎金匯入扣款帳號。(詳背面)  
  委託人茲委託 永康市農會自本人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按有關公用事業單位，中央健康保險局所摯繳費單據之金額，逕行提領代繳下表所列各項公用事業費、健保費及其相關費用，並願依照貴會「受託代繳公用事業費、健保費處理要點」（詳如背面）之規定，特立此委託書為據。　　此致
　臺南市永康區農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存款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住　址：　　　市（區）　　　里　　鄰　　　路（街）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

	項   目
	用戶編號
	項   目
	用戶編號

	1．電    費
	區 處
	區
	電          號
	5．農保費
(健保費)
	投保人統一編號
	姓   名
	投保單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6．學雜費
(代辦午餐費)
	   學     號
	姓      名

	
	
	
	
	
	
	

	2．自來水費
	站  所
	
	水　　　  　　號
	
	
	

	
	
	　 
	
	
	
	

	
	
	
	
	7．信 用 卡
	公司別
	卡  別
	     卡       號

	
	
	
	
	
	
	
	

	3．瓦斯費
	公司別
	用 戶 號 瑪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8．放   款
	帳      號 
	姓   名


	4．電話費
	局     碼
	電 話 號 碼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9．其 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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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· 用戶不同意中獎獎金匯入原扣款帳戶說明事項
一、依財政部105年2月16日公告「公用事業申請辦理代用戶指定帳戶匯入無實體電子發票中獎獎金
    作業規定」辦理（相關資料請上台電網站/電子發票平台查詢http：//www.taipower.com.tw）。
二、電費單電費月份為105年3月份起之委託金融機構代繳電費用戶（限存款帳戶），統一發票五獎、
    六獎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仟元之獎金，台電公司將主動對獎並匯入您原扣款帳戶中；倘遇領獎 
    疑義，則需將原已匯款獎金回復，待疑義釐清無誤後，再行給獎。
三、如您不同意上述作業，請勾選「不同意統一發票五獎、六獎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仟元獎獎金匯
    入扣款帳戶。」欄位，台電公司依規定於統一發票開獎翌日起10日內寄送中獎資訊通知您自行至
    超商列印中獎發票證明聯。



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事業費用約定條款：
立約人茲向貴會申請委託轉帳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事業費用時，適用下列約定條款：
第一條  立約人委託貴會代繳各項款項，應以書面或其他經貴會同意之方式申請，如因約定內容不全、錯誤或其他原因，致貴會無法辦理轉帳，則一切責任由立約人負責。
第二條  立約人向貴會申請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費用服務，請自接受委託之事業單位同意之月起開始辦理，在未洽妥同意前，各月份之費用仍由立約人自行繳納。
第三條  如本帳戶因存款不足、存款遭法院扣押、未中止委託前自行結清帳戶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貴會之原因，致無法代繳而退據者，貴會得逕自終止代繳之委託，若因此所造成之損失或責任，應由立約人負責。
第四條  立約人如對於收費帳單及其他計算退補費等情事有疑義時，由立約人自行洽收費單位辦理。
第五條  本約定書未約定事項，立約人同意依相關金融業慣例及法令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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